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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 

稳外贸稳外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

(通政规〔2025〕5 号)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，市各委、办、

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《南通市稳外贸稳外资若干政策措施》已经 2025 年 3 月

19日十六届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  

2025 年 3 月 26 日 

 

 

南通市稳外贸稳外资若干政策措施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有关部署要求，全力稳住外贸

外资基本盘，推动我市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制定以下政策措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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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支持企业参加境外国际展会。对市区企业参加江苏省贸

易促进计划境外线下展会的，给予每家企业不超过 2万元定额展

位费补贴。提高“南通名品海外行”展会的市场化、专业化组织

水平，根据活动绩效给予主办方每个展会最高不超过 40 万元补

助。 

二、支持推进外贸新业态新模式。持续引导市场化举办南通

跨境电商选品会，对场地和企业参展展位费给予主办方不超过

150 万元扶持。对符合条件的外贸集聚区、跨境电商示范产业园，

经综合评定后，分三年给予属地不超过 100 万元的扶持，由属地

统筹用于支持园区发展。支持跨境电商企业使用省、市公共海外

仓，对企业用仓费用予以补助。支持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。 

三、支持推进国际知名品牌建设。支持企业海外商标注册。

对认定的省级以上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、跨境电商知

名品牌企业给予不超过 20 万元资金补助。支持企业开展国际体

系认证，对企业认证费用给予分档支持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

20 万元。 

四、支持培育外贸供应链链主企业。对带动产业发展的外贸

供应链链主企业，经市级认定后给予属地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支

持，由属地统筹用于推动外贸供应链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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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支持扩大制造业吸收外资。支持符合南通市发展方向的

市内外商制造企业的境外投资者，以分配利润、股息和盈余公积

实施增资、新建、股权收购等权益性投资。 

六、支持拓展外资利用渠道。鼓励外国投资者在通设立投资

性公司，相关投资性公司投资设立的企业可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

外商投资企业待遇。加快推进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（QFLP）投资

试点工作，支持以所募的境外人民币直接开展境内相关投资。支

持存量外商投资企业将外债债权转增为注册资本，外资以股权并

购、资产并购等方式并购企业。 

七、支持发展外资总部经济。支持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

和功能性机构。对省商务厅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

构，按规定给予支持。对市区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功能性机构

认定的项目，市级给予配套支持。 

八、保障外资企业权益。对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进口设

备落实减免税政策，按既有政策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实行税收优

惠。保障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、设备更新及消费品以旧换

新等。鼓励在各地建立并实体化运作外商投资企业权益保护服务

工作站，提升外商服务水平，保障外资企业合法权益，提升外籍

人士来通便利化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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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支持推动服务贸易转型升级。对市区企业取得服务外包

国际资质认证的相关费用给予分档支持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

20 万元。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，支持企业开展生物医药

研发、软件研发、船舶设计、集成电路设计等重点领域在岸服务

外包业务，单个企业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 

十、支持持续深化金融信保合作。引导企业通过出口信保应

对国际贸易风险，稳定生产经营，拓展国际市场。支持市级中小

出口企业统保平台和走出去保险统保平台建设。对市区企业自主

投保出口信用保险费用，按照省、市两级合计不超过 40%、最高

不超过 600 万元给予支持。 

本政策措施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7 年

12 月 31 日。政策所涉及资金按原渠道和财政体制要求落实，可

优先使用省级切块资金。具体条款由市商务局会同相关单位承担

解释工作并制定实施细则，推动政策直达快享。2025 年 1 月 1

日至本政策实施前符合奖励条件的，可以参照执行。如遇国家政

策调整，以相关规定为准。 


